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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19-033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康医疗”）于 2019

年 4 月 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恒康医疗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 162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根据公司核实情况，现将回复的内容公告如下： 

一、阙文彬终止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原因，终止股权转让事项是否与张玉

富、于兰军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相关协议。 

回复： 

2018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与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

生签署了《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

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协议约定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以全部承接阙

文彬先生质押恒康医疗股票产生的债务及民生信托债务作为对价受让其持有的

恒康医疗全部股份。 

但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经过近半年时间，仍未能就债务转移、股份过户

等具体事宜与债权人、法院等相关各方达成一致意见。且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在“京东网”、“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淘宝网”、“公拍

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发布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阙文彬持有

恒康医疗（证券代码：002219）150 万股的股票（第一次拍卖）的公告》，致使

相关债务进一步恶化，阙文彬先生认为交易对方已经违背了全部承接协议约定之

债务。故阙文彬先生决定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解除其与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

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 

目前，阙文彬先生与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正在友好协商关于终止股权转

让协议涉及的相关事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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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转让双方签署转让协议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交易双方在交易过

程中是否审慎评估可能导致交易终止的重大事项，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1、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 

回复： 

阙文彬先生与张玉富先生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于 2018 年 10 月 6 日签署了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协议约定阙文彬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794,009,999 股

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2.57%）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张玉富

先生及其共同受让方或受让方指定的第三方，恒康医疗收到张玉富先生 8000 万

元借款作为框架协议的生效条件。2018 年 10 月 16 日恒康医疗收到张玉富先生

人民币 8000 万元借款。 

2018 年 11 月 4 日，张玉富先生就承接债务等事项与拥有恒康医疗标的质权

的债权人进行了商议，并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 

2018 年 11 月 18 日，阙文彬先生与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交易对方团队或双方与民生信托、华龙证券、

四川信托、宏信证券、五矿证券、华鑫信托、东北证券等债权人就承接债务事项

进行单独商议和多次沟通。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在“京东网”、“人民法院诉讼

资产网”、“淘宝网”、“公拍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发布了《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关于阙文彬持有恒康医疗（证券代码：002219）150 万股的股票（第

一次拍卖）的公告》，拍卖时间 2019 年 4 月 8 日 10 时至 4 月 9 日 10 时。 

2019 年 3 月 29 日阙文彬先生决定解除其与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 

2、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是否审慎评估可能导致交易终止的重大事项，相

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回复： 

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进行了审慎评估，并充分了解了标的股份存在被多个

法院冻结或轮候冻结的状态。同时公司在 2018 年 10 月 8 日《关于控股股东签署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中进行了明确的风险提示：“且标的股份尚处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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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院冻结状态，最终股份转让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以及在 2018 年 11 月

19 日《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和<投票权委托协议>暨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进行了明确的风险提示“如股份未能按《股份

转让协议》的约定解除质押和司法冻结，本次交易是否能够完成尚存在不确定

性。”同时在 2018 年 11 月 22 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一页进行了风

险提示“本次采取承债式收购恒康医疗股份行为需经相关债权人同意，并且标的

股份的质押、冻结、查封等限制性措施解除之后，方可以办理标的股份转移手续。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债务转移行为尚未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并且标的股

份涉及的质押、冻结、查封等限制性措施尚未解除，是否可以顺利取得相关债权

人同意以及标的股份是否可以顺利解除质押、冻结、查封等股权转移限制措施存

在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公司对本次控股权转让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进行了充分的信息披

露和风险提示。 

3、请公司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股权受让方、董监高等近期股

票交易情况，并向我部提交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回复：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控股股东阙文彬先生决定终止《股份转让协议》

及《投票权委托协议》之日（2019 年 3 月 29 日）前六个月内，公司向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股权受让方、董监高等下发了书面的自查报告，要求上述人员以

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及年满 18 周岁子女（以下合称“内

幕信息知情人”）对交易恒康医疗股票的事项进行了自查，根据上述内幕信息知

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显示自查主体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 


	一、阙文彬终止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原因，终止股权转让事项是否与张玉富、于兰军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相关协议。
	回复：
	2018年11月18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与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签署了《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协议约定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以全部承接阙文彬先生质押恒康医疗股票产生的债务及民生信托债务作为对价受让其持有的恒康医疗全部股份。
	但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经过近半年时间，仍未能就债务转移、股份过户等具体事宜与债权人、法院等相关各方达成一致意见。且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在“京东网”、“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淘宝网”、“公拍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发布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阙文彬持有恒康医疗（证券代码：002219）150万股的股票（第一次拍卖）的公告》，致使相关债务进一步恶化，阙文彬先生认为交易对方已经违背了全部承接协议约定之债务。故阙文彬先生决定于2019年3月29日解除其与张玉富先生、于兰...
	目前，阙文彬先生与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正在友好协商关于终止股权转让协议涉及的相关事项。
	二、股权转让双方签署转让协议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是否审慎评估可能导致交易终止的重大事项，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1、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
	回复：
	阙文彬先生与张玉富先生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于2018年10月6日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协议约定阙文彬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794,009,999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2.57%）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张玉富先生及其共同受让方或受让方指定的第三方，恒康医疗收到张玉富先生8000万元借款作为框架协议的生效条件。2018年10月16日恒康医疗收到张玉富先生人民币8000万元借款。
	2018年11月4日，张玉富先生就承接债务等事项与拥有恒康医疗标的质权的债权人进行了商议，并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
	2018年11月18日，阙文彬先生与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
	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交易对方团队或双方与民生信托、华龙证券、四川信托、宏信证券、五矿证券、华鑫信托、东北证券等债权人就承接债务事项进行单独商议和多次沟通。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在“京东网”、“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淘宝网”、“公拍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发布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阙文彬持有恒康医疗（证券代码：002219）150万股的股票（第一次拍卖）的公告》，拍卖时间2019年4月8日10时至4月9日10时。
	2019年3月29日阙文彬先生决定解除其与张玉富先生、于兰军先生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
	2、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是否审慎评估可能导致交易终止的重大事项，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回复：
	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进行了审慎评估，并充分了解了标的股份存在被多个法院冻结或轮候冻结的状态。同时公司在2018年10月8日《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中进行了明确的风险提示：“且标的股份尚处于多家法院冻结状态，最终股份转让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以及在2018年11月19日《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和<投票权委托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进行了明确的风险提示“如股份未能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解除质押和司法冻结，本次交易是否能够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公司对本次控股权转让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进行了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
	3、请公司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股权受让方、董监高等近期股票交易情况，并向我部提交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回复：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控股股东阙文彬先生决定终止《股份转让协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之日（2019年3月29日）前六个月内，公司向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股权受让方、董监高等下发了书面的自查报告，要求上述人员以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及年满18周岁子女（以下合称“内幕信息知情人”）对交易恒康医疗股票的事项进行了自查，根据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显示自查主体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